
经济管理学院大类专业分流管理办法（2025） 

为落实大类招生和培养模式改革，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根据《北

京交通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和大类专业分流管理办法》（本通〔2024〕46 号），结合

经济管理学院大类专业分流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由于 2024年经济管理学院两类招生的特殊性，经济管理学院大类专

业分流包括两个大类之间调整及各类内专业分流，两个大类之间调整指经济管理

试验班（经济类，管科类）和文科试验班类（经管学院工商类）之间调整，各类

内专业分流指从本大类内调整至大类包含的具体专业。  

第二条 两个大类之间调整和各类内专业分流工作应遵循公平、公正、公开

的原则，实施办法、学生排名、接收名额和最终结果等信息均应公开发布，接受

广大师生的监督。两个大类之间调整经学生申请，学院审批、公示结果无异议后，

报本科生院审核备案。各类内专业分流根据学校统一专业分流规则，在专门的管

理信息系统进行，确保公平、公正。  

第三条 学院通过新生入学教育、专业导论课、专题讲座、职业生涯规划教

育等形式，让学生充分了解学科、专业的发展前景，经济社会发展对专业人才的

需求，为学生选择专业提供充分的指导。  

第四条 学生在对学科、专业了解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兴趣、专长、学业和 

职业发展规划，根据自己的学习成绩等实际情况理性选择专业。  

第五条 根据专业招生规模，结合社会需求、学科发展需要、专业布局、教

学资源等因素确定两个大类之间调整和各类内专业分流工作实施细则，并报本科

生院审核备案。 

第二章 工作流程 

第六条 两个大类之间调整和各类内专业分流工作一般在一年级第二学期进

行。两个大类之间调整由经济管理学院组织，各类内专业分流工作按照学校大

类专业分流工作统一安排开展。两个大类之间调整应在学校统一开展大类专业



分流工作前完成。  

第七条 学院两个大类之间调整采取申请制，由学生本人申请，经学院审批

同意，公示无异议后报本科生院审核备案。 

第八条 各类内专业分流时，第一志愿报名人数达到该专业基础人数 1.1 倍

的，接收的最少人数为基础人数的 1.1倍，接收的人数上限由各专业综合学生报

名人数及专业办学条件进行初步设定，并报本科生院最终审定。 

第九条 各类内专业分流专业选择范围： 

（一）经济管理试验班（经济类，管科类）可选专业为：经济学、金融学、

供应链管理、工程管理、数字经济、金融科技、物流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二）文科试验班类（经管学院工商类）可选专业为：会计学、工商管理、

财务管理。 

第十条 学生通过教务系统填报各类内专业分流志愿，未填报志愿的学生将

在专业分流结束后由学院决定分配至各类内仍有空余名额的专业。 

第十一条 第一学期以百分制记载成绩的课程无不及格记录，且第一学期加

权平均成绩居于大类排名前 10%的学生将具备类内专业分流的优先资格，优先满

足学生分流志愿。 

第十二条 学院按照志愿优先的原则，按学生志愿并结合加权平均成绩排名

顺序确定其他学生的分流专业（即先确定第一志愿学生，再确定第二志愿学生，

依次类推，直至确定所有学生专业）。类内专业分流结束后，本科生院对专业分

流结果进行公示，公示结束无异议的学生经主管校长批准后专业予以确认。 

第十三条 按特殊录取方式录取的民族生等录取到具体专业的学生，不参与

两个大类之间调整和各类内专业分流。 

第十四条 其他学院申请转至经济管理学院的学生在转入时确定专业，不参

与各类内专业分流。 

  



第三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5年开始施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经济管理学院负责解释。 


